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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204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大连重工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52 

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挂牌转让大重宾馆资产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： 

1.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在大连产权交易所以公开

挂牌方式整体对外转让大重宾馆资产。根据资产评估结果，本次挂牌底价为 6,034.95 万

元，若首次挂牌未能成交，公司将按首次挂牌底价 10%的降价幅度进行二次挂牌转让，最

终交易价格根据竞价结果确定。 

2.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。 

3.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由于本次交易将以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进行，目

前无法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。如果经公开挂牌程序确定的受让方为公司的关联方，公

司将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。 

4.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前次处置有关情况 

公司于 2021年 5月 1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挂牌转让资产的议案》，同意将大重宾馆资产以资

产评估值 6,258.23 万元为挂牌底价在大连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

让，若首次挂牌未成交，按首次挂牌底价 10%的降价幅度进行二次

挂牌转让。2021年 5月 21日，大重宾馆首次挂牌（挂牌起止日期

为 2021年 5月 21日至 2021年 6月 18日），未能征集到符合条件

的意向受让方。2021 年 7月 15 日，公司将大重宾馆资产降价 10%

后在大连产权交易所第二次挂牌转让，挂牌价格为 5,633万元，至

2021年 8月 11日挂牌期满后，仍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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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根据挂牌规则进入二次挂牌的延牌阶段，最终于 2022 年 3 月 9

日以底价成交（其中交易保证金 1,500 万元），并于 2022 年 3 月

24日与受让方大连聚增房地产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聚增地产”）

签署了《产权交易合同》及《<产权交易合同>补充协议》（以下合

称“交易协议”）。根据交易协议，聚增地产应当在《产权交易合同》

生效之日起 90 个工作日内将大重宾馆资产剩余全部交易价款

4,133万元一次性支付至大连产权交易所指定结算账户，但聚增地

产未按约定履行。按照《<产权交易合同>补充协议》第四条相关约

定，如聚增地产未按照协议约定及时支付后续交易价款超过 10日，

则视为其根本违约（最终期限为 2022 年 8月 12 日），公司有权解

除《产权交易合同》，其已交付的款项应归公司所有，不予返还。

因聚增地产未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全部剩余交易价款的支付，公司于

2022 年 8月 15 日-19 日以书面方式向聚增地产书面发出《法律事

务函》，通知其交易合同解除事宜，并于 2022 年 8月 24 日向大连

产权交易所发函说明情况。2022年 8月 31日，大连产权交易所依

据交易规则向公司拨付了扣除交易服务费后的交易保证金

1,323.67万元。2022年 9月 10日，公司就聚增地产违约情况及公

司上述相关工作情况进行了公告。有关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5

月 13日披露的《关于挂牌转让资产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39），

以及分别于 2021年 9 月 11日、2022 年 3月 26日、2022年 5月

10日、2022年 9月 10日披露的《关于挂牌转让资产的进展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分别为：2021-063、2022-017、2022-048、2022-082）。 

（二）本次处置有关情况 

1.为盘活公司存量资产，提高资产运营效率，增加公司收益，

公司拟将大重宾馆土地、建（构）筑物及其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，

以资产评估值6,034.95万元为挂牌底价，在大连产权交易所以公

开挂牌方式整体对外转让，最终交易价格根据竞价结果确定。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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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次挂牌未能成交，公司将按首次挂牌底价10%的降价幅度进行二

次挂牌转让。 

2.2023年5月31日，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，

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挂牌转让大重宾馆资产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本

次挂牌转让大重宾馆资产事项，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

独立意见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

等相关规定，按照目前的挂牌条件判断，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

会批准。 

3.本次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

重大资产重组。按照国有资产处置相关规定，本次资产处置事项将

向有权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或其授权机构申报后，在大连产权交易所

公开挂牌。由于本次交易将以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进行，目前无法

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。如果经公开挂牌程序确定的受让方为公司

的关联方，公司将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公司本次转让大重宾馆资产事宜将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

则，通过在大连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方式进行，目前尚不能确定交

易对方。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

义务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.资产概况 

本次拟挂牌转让的大重宾馆资产为公司拥有的位于大连市沙

河口区景宾巷 2号的大重宾馆房屋建筑物类资产、设备类资产和土

地使用权。截止评估基准日 2023年 3月 31日，资产账面净值总计

为 1,392.55万元。 
序号 科目名称 账面原值（万元） 账面净值（万元） 

1 固定资产 1,214.64 427.07 

1-1 房屋建筑物类 1,191.78 425.9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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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2 设备类 22.86 1.14 

2 无形资产 1,376.60 965.48 

2-1 土地使用权 1,376.60 965.48 

3 资产总计 2,591.24 1,392.55 

（1）房屋建筑物类资产情况 

房屋建筑物类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和构筑物等固定资产。主要

建筑物包括：宾馆主楼、宾馆锅炉房、宾馆食堂等；构筑物为挡土

墙及停车场等。建筑面积 6,977.94 平方米，主要为砖混结构，部

分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。 

序号 建筑物名称 证载权利人 面积（平方米） 权证编号 

1 宾馆主楼 本公司 5,440.66 大房权证高单字第 2011006343 号 

2 宾馆锅炉房 本公司 242.00 大房权证高单字第 2011006345 号 

3 宾馆食堂 本公司 509.34 大房权证高单字第 2011006344 号 

序号 建筑物名称 所有人 面积（平方米） 基本情况 

4 彩板厨房 本公司 262.60 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

5 门岗 本公司 14.00 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

6 食堂接层 本公司 509.34 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

注：宾馆锅炉房的产权证载面积为 447.10 平方米，实际面积

为 242.00平方米。由于锅炉房为 1984年与大连渤海水果公司联合

建成，合建的锅炉房从中间隔开，各自用的房屋、土地归各自所有，

全部面积的产权办理在本公司名下，2012 年因对方将属于自己的

锅炉房拆除，导致锅炉房实际面积与证载面积的差异。 

（2）设备类资产情况 

设备类资产包括电子设备、其他设备及办公家具等。电子设备

主要为热泵热水器及空调、电视等，其他设备主要为厨房设备等，

办公家具主要为会议桌椅、沙发及客房用品等。 

（3）土地使用权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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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土地使用权人 面积（平方米） 权证号 

1 本公司 10,663.70 大国用（2011）第 03056号 

（4）其他说明 

大重宾馆坐落于沙河口区景宾巷 2号，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富

华街 32 号-2（星浦庄园别墅）的西南方向部分建筑、院子及围墙

进入了大重宾馆土地红线内，占据约 70-80平方米，亦不排除个别

角落存在边界模糊之可能。公司已与富华街 32 号-2（星浦庄园别

墅）业主进行沟通，并投诉至大连政务网，截至目前尚未得到解决。

除前述情形外，标的物无其他瑕疵。 

上述资产不存在抵押、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情况，不存在

诉讼或仲裁等情形，不存在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。 

2.评估情况 

公司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辽宁元正资产

评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辽宁元正”）对大重宾馆资产进行评估，

并出具了《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资产项目资产评

估报告》（元正评报字[2023]第 160号，以下简称“资产评估报告”）。

大重宾馆资产于评估基准日 2023年 3月 31日的评估值为 6,034.95

万元，评估增值 4,642.40 万元，增值率 333.37%。其中对房屋建

（构）筑物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；对电子设备及其他设备类资产采

用成本法进行评估，对生产年代久远，已无同类型型号的设备参照

近期二手市场行情确定评估值；对土地使用权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

正法进行评估。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（％） 

1 固定资产 427.07 632.72 205.65 48.15 

2 无形资产 965.48 5,402.23 4,436.75 459.54 

3 资产总计 1,392.55 6,034.95 4,642.40 333.37 

大重宾馆资产本次评估值与前次处置时评估值（基准日 2021

file:///E:/00-桌面文件/00-00-桌面文件-2018/2018/06-历史遗留/06-华锐风电/解决3.3+3.4/2018年6月/资产评估明细表(内蒙古)%20-%20给大重6.24.xls%23'2-分类汇总'!B25
file:///E:/00-桌面文件/00-00-桌面文件-2018/2018/06-历史遗留/06-华锐风电/解决3.3+3.4/2018年6月/资产评估明细表(内蒙古)%20-%20给大重6.24.xls%23'2-分类汇总'!B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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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2月 28日）减少 223.28万元。价值差异原因主要为：①由于评

估基准日不同，导致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、电子设备成新率有差异，

不同年份的建安造价及购置原价、资金成本（LPR）等都有区别

（-21.74万元）。②土地使用权剩余年期不同导致土地使用权评估

价值减少（-201.54万元）。 

3.交易价格 

根据资产评估结果，公司将以资产评估值6,034.95万元为挂牌

底价，在大连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大重宾馆资产，最终交易价

格根据竞价结果确定。若首次挂牌未能成交，公司将按首次挂牌底

价10%的降价幅度进行二次挂牌转让。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将遵照国有资产处置相关规定，向有权国有资产管理机构

或其授权机构申报后，采取在大连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方式进行资

产处置。本次交易事项尚无明确受让方，故相关交易协议的出售价

格、支付方式及交易时间等尚未确定，后期涉及本次交易相关协议

签订及资产转让支付等事项，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五、涉及收购、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

1.公司本次挂牌转让大重宾馆资产事项，不涉及人员安置、土

地租赁等情况。 

2. 由于本次交易将以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进行，无法明确受

让方，若在交易推进过程中构成关联交易，公司将按照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》等相关规定及

时履行审批程序。 

六、挂牌转让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挂牌转让大重宾馆资产的目的是盘活公司存量资产，提高

资产运营效率，回笼资金支持公司主营业务发展。由于以公开挂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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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转让，相关交易成交价格存在不确定性，交易结果产生的影响

暂无法准确计算。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，若以评估值转让成交，

预计将增加公司净利润约 2,684.11 万元；若以评估值降价 10%后

成交，预计将增加公司净利润约 2,423.97 万元（最终须以会计师

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）。由于交易对象尚不确定，标的资

产可能存在无法售出的风险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七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本次资产转让有利于盘活公司存量资产，及时回收资金用

以支持公司主营业务发展，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。本次资产转让聘

请了具有从事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

司对大重宾馆资产进行评估，并以资产评估结果作为挂牌价格确定

依据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本

次资产处置事项的审议、表决程序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。因此，我们同意《关于挂牌转

让大重宾馆资产的议案》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1.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； 

2.独立董事意见； 

3.《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资产项目资产评估

报告》（元正评报字[2023]第160号）。 

特此公告 

 

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23年6月1日 


